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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假授权与真委托的识别与界分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钱沛鑫

北京兰台（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贺超

委托或授权在社会生活中十分常见， 人们也习惯于笼统地称

其为 “授权委托”。 尽管授权与委托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但

无论在行政法律领域还是民事领域都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别。

在行政法律领域中， 一旦混淆使用， 将导致案件诉讼对象与

责任承担的根本性错误， 带来比民事领域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因

此， 在行政法律领域正确区分与界定授权与委托的关系就十分必

要。

以下笔者结合一则案例， 对行政法律领域的 “授权” 与 “委

托” 进行简要的辨析。

!"

概念辨析

在行政法律领域中， 所谓行政

授权是指： 法律、 法规、 规章直接

将某行政职权授予其他组织， 或行

政主体依据法律、 法规、 规章的规

定将自己拥有的行政职权授予其他

组织， 由被授权的组织独立行使职

权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法律行为。

行政授权的产生是基于“职权

法定” 原则， 这实际具有三层含

义。 第一， 行政机关的创设具有法

律依据； 第二， 行政机关的权力来

源于法律授权； 第三， 行政机关必

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

不得超越法律的授权。

因此， 行政授权可以被简化理

解为行政机关的“固有权力”， 自

行政机关产生之日起， 法律就赋予

了其行政权。

所谓行政委托是指： 行政机关

将属于自己的行政权力委托给其他

组织行使的行为。 其本质是基于权

力行使的便利或者专业性的需要，

保证行政权力的运行做到“纵向到

底， 横向到边”， 扩大了行政权的

可及性和覆盖力。

行政委托的产生原因是基于权

力的便利需要， 同时被委托的机关

需要受到委托机关的监督， 而委托

机关也需要对被委托机关的行为后

果承担责任。

总之， “授权” 或“委托” 之

间的本质区别在于被“授权” 或

“委托” 的机关是否独立行使职权，

并最终“落脚” 于责任承担主体的

区分。

在行政法领域， 授权与委托完

全是两种法律后果。 然而， 实务中

“假授权、 真委托” 的现象时有发

生。

案例解析

某县政府出具 《项目授权书》，

决定“授权” 其职能部门旅游局作

为合同主体， 全权代表县政府与社

会资本方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其中

第 2.1.1 条款明确约定， 如出现政

府机构调整导致旅游局无法继续履

行本合同， 应由县政府指定的其他

部门或机构与社会资本方签订项目

合同主体变更补充协议， 该部门或

机构延续或承继旅游局在本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在协议签订之前， 旅游局就该

项目委托咨询机构编制 《物有所值

评价》 《财政承受能力报告》， 制

作了 《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

报告》 并向县政府请示， 经县政府

发改局、 财政局等有关部门立项、

评审、 批复， 明确资金来源， 县政

府批复同意旅游局关于该项目的实

施方案请示， 县人大常委会同意将

该项目支出责任纳入县级财政跨年

度预算后， 旅游局方可开展下一步

工作。

后因政府出资代表重组， 旅游

局向县政府提交本项目政府出资代

表变更申请报告， 明确向社会资本

方表示项目公司的设立和注册需县

政府批复后方可进行。 同时， 县政

府安排社会资本方提前施工， 作为

特许经营协议的一部分。

协议履行过程中， 社会资本方

进驻项目开展深化设计工作后发现

多处不具备施工条件， 建设内容不

确定， 为此旅游局向县政府请示，

但因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发生变动，

各类事项无法得到批复同意， 旅游

局无法决策施工地点变更等内容，

导致项目被迫停滞。

在汇报会议上， 旅游局确认项

目存在困难是由于县政府的原因而

无法具备建设条件， 导致项目施工

停滞不前， 新任县政府副县长也明

确向社会资本方表示因县财政困

难， 想终止合作此项目， 最终特许

经营协议面临解除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 社会资本方将旅

游局作为被告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

院认定县政府系委托行为， 诉讼主

体错误， 遂驳回起诉， 并指引以县

政府为被告向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授权还是委托

这一案例中涉及几个关键问

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不符合行政法

授权要式条件的所谓授权不构成行

政法意义上的授权。

根据行政法的一般原理， 区分

一个行政行为究竟是行政法意义上

的委托还是授权， 衡量标准就是行

政权力是否实质性发生转移， 被授

权主体是否取得独立行使职权的权

力， 法律后果由谁承担。

从这起案件来看， 县政府的所

谓授权行为显然不符合行政授权的

要式条件。

虽然依据当地 《市政公用事业

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的规定， 县人

民政府应当授权给市政公用事业主

管部门行使特许经营相关的职权。

但实际上， 本案的行政职权仍在县

政府， 并未真正转移至旅游局。 当

地的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

条例》 对于授权事项有明确的规

定， 即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应当

履行具体的职责。 但是， 纵观本案

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 旅游局没

有承担条例规定职责中的任何一

项。

显然， 旅游局不是本案中的权

力运行主体， 不独立承担外部责

任， 不符合行政授权的要式条件。

据此， 本案中县政府的授权， 不具

有行政法意义上的授权效力， 其本

质是委托， 委托人县政府依法应当

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主体。

本案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 缺

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所谓授权， 不

具有行政法上的授权意义。

首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行政诉讼法〉 的解释》 第二十

条第三款规定： “没有法律、 法规

或者规章规定， 行政机关授权其内

设机构、 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

使行政职权的，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

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 当事人不服

提起诉讼的， 应当以委托的行政机

关为被告。”

在特许经营领域， 大多数省市

规定人民政府“授权” 行政主管部

门行使职权， 少部分省市 （如江

苏、 浙江） 用了“委托”， 《河北

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 虽然使用了“授权” 的表述，

但其也进一步规定人民政府“承担

相关责任”。 据此也可以认定， 其

中的“授权” 应当理解为“行政委

托”。

可见， 所谓“授权” 有时并非

真授权， 其实质可能是“委托”。

要考量取得的“授权” 是真正的授

权还是委托， 首先要看是否属于法

律法规规定的授权， 如属于则是名

副其实的授权， 如不属于则应该对

权力分配作出实质审查， 明确权力

运行主体， 以防名不副实的“假授

权真委托” 混淆视听。

行政授权， 实质是对行政权力

的分权， 就是将一些行政权力交由

社会组织行使， 并让其承担使用权

力的法律责任。 行政委托体现的则

是“高效便民原则”， 也就是说，

行政委托更多是基于便利性和专业

性的需要从而扩大行政权的覆盖

面， 其与民事上的代理较为类似，

即受委托的组织以行政机关委托的

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

因此， 如果在行政诉讼中发生

了“行政委托” 情形， 基于行政协

议的责任归结不可违反行政法治的

一般原理， 委托机关仍应对受委托

组织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比如 （2019） 豫 13 行初 102

号的裁判： 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均

系南阳市卧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规

划局作出并实施， 其当然属于适格

被告。 南阳市卧龙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规划局并非法律、 法规以及规章

明确授权的实施被诉行政行为的机

关， 其职权来自于南阳市卧龙区人

民政府书面授权。 因此， 南阳市卧

龙区人民政府的授权应视为委托，

应当承担被授权人实施法律行为的

后果， 亦应成为本案适格被告。 该

判例清楚说明了“行政授权” 和

“行政委托” 的不同之处以及辨别

二者中责任主体的重要性。

可见， 行政机关作出的非正式

的、 模糊的甚至是不符合行政授权

要式的授权， 其法律意义是内部职

能的划分， 本质上不是授权而是委

托。 只有当行政权力的授予是法

律、 法规、 规章作出的正式、 明确

的授权， 才具有行政法上授权的法

律有效性。

前述案件中特许经营协议第

2.1.1 条款明确约定， 如出现政府

机构调整导致旅游局无法继续履行

本合同， 则应由县政府指定的其他

部门或机构与社会资本方签订项目

合同主体变更补充协议， 该部门或

机构延续或承继旅游局在本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这说明真正

的权力主体还是县政府， 并未实质

转移到旅游局。 因此， 该案不具备

行政法上授权的意义， 名为授权实

为委托。

辨别的实质要件

笔者认为， 权力与责任的一致

性是界分真假授权的实质要件。

如果是行政授权， 那么承担责

任的主体是被授权的组织； 而如果

是行政委托， 那么承担责任的主体

是委托的行政机关， 这体现了“权

责一致原则” 的理念。

以行政授权与委托的定义考察

前述案件， 在特许经营协议签订过

程中， 旅游局需要就该项目委托咨

询机构编制 《物有所值评价》 《财

政承受能力报告》、 制作 《项目建

议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 向县政

府请示， 并经县政府的发改局、 财

政局等部门评审。 同时， 需要县政

府批复 《项目实施方案》， 县人大

常委会同意将该项目可行性缺口补

贴纳入中长期财政规划和年度财政

预算的安排后， 旅游局方可实施。

因此， 旅游局并没有取得相应

的行政权力， 实际上只是县政府的

代表， 而合同履行过程中， 旅游局

事无巨细都要向县政府请示汇报，

并无任何决策权。 正是由于县政府

而非旅游局的不作为， 才导致项目的

烂尾以及合同解除。 可以说， 县政府

自始就没有把自己的行政职权赋予旅

游局， 不符合行政授权的定义。 因

此， 该案的情形名为“授权”， 实为

“委托”。

此外根据 《行政诉讼法》 的规

定， 委托行政行为以委托机关为被

告， 授权行政行为以被授权机关为被

告， 如果被委托机关以自己名义作出

行政行为， 就是超越职权的行为， 不

具有合法性。

这其实就是确定了实质化审查行

政权力运行的原则， 通过准确分辨行

政权力的运行主体， 使得其履行的职

责和义务与其所拥有的权力相匹配，

才是权责一致的体现。 前述案件中旅

游局从未取得实质性的职权， 仅因为

“授权” 之表述， 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不但违背了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 也

会对原告利益的实现不利。

此外还有人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的相关规定， 只要当事人对经上

级行政机关批准后对外实施的行政行

为不服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应以对外

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

被告， 而非以批准该行政行为实施的

行政机关为被告。 因此， 无论授权还

是委托， 都应当以对外署名机关为被

告， 因此前述案件应当以旅游局为被

告。

笔者认为， 这是对批准与授权的

根本性的认知错误。 实践中， “批

准” 的原因和程序有很多， 它与授权

完全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不在一个法

律范畴， 不能将关于“批准” 的相关

规定生搬硬套到授权与委托上。

总之， 授权与委托在表面上并不

影响行政相对人， 但实际上会对行政

相对人造成实质性影响。 《行政处罚

法》 修订后， 进一步明确了对委托程

序的法定要求以避免行政机关的任意

委托。 如果是“非法定委托” 情形，

委托机关仍需对受委托组织的行为进

行严格监督， 并基于行政法治的一般

原理， 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由于授权与委托的辨析关系到

“谁是被告”， 从而关乎当事人诉权能

否实现、 裁判能否执行， 因此必须结

合立法目的、 体系来辨析， 唯其如

此， 在判决中才能体现行政权力运行

的权责一致原则， 也才能确保行政诉

讼案件审理与裁判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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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

12月31日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

的车辆中， 由于车主和驾驶人

逾期未来接受处理而滞留的涉

案车辆还有普通二轮车3辆、 轻

便二轮摩托车11辆、 电动自行

车2辆、 人力三轮1辆、 正三轮4

辆、 其他非机动车1辆， 共计25

辆车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112条之

规定， 现将下列车辆公告 (公

告中无车牌号按照扣留车辆日

期进行编号/月/日/序号)。 公

告三个月期间， 车主及驾驶人

逾期仍不来接受处理的， 对扣

留的车辆依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23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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